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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教育條例》 (第 2 79 章 )

1999 年教育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 行 政 會 議 建建建建

議議議議 ， 行 政 長 官 指 令指 令指 令指 令 《 1 9 9 9 年 教 育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載 於

附 件 A )應 提 交 立 法 會 。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背景

2 . 資助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均是根據所屬《資助則例》的條

文管理和營辦。《中學資助則例》第 5 7 條訂明下列規定︰

( a )  教師須於年屆六十歲的學年完結時退休。

( b )  儘管 ( a )節有所規定，倘教師獲校董會推薦，並提交證明

其健康良好的醫生證明書，則署長可准許該教師於年屆

六十歲的學年完結後，繼續留任一個學年，以及在此之

後可以繼續申請留任，每次為期一個學年，直至該教師

年屆六十五歲的學年完結為止。

《小學資助則例》和《特殊學校資助則例》也載有相類條文。

3 . 一九九九年二月，一所資助中學的校長及一位代表該校校董會

的校董，要求高等法院作出聲明，宣布《中學資助則例》第 5 7 條有

關教師須於年屆六十歲退休的條文與《教育條例》有所牴觸，並無效

力。法院於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宣判，《中學資助則例》第 5 7

條的規定對資助中學校長沒有約束力。這項裁決相信亦適用於資助小

學及特殊學校的校長 (詳情見附件 B)。

4 . 為使當局能執行有關的退休政策，現建議修訂《教育條例》，

以便賦予該政策法律效力。



5 . 為教師和校長設定退休年齡，旨在確保員工有正常的流動，令

教師隊伍得以不時更新，為學校引進新的思維，同時亦符合教職員對

職業前景的合理期望。

6 . 資助學校是由政府提供資助，因此，資助學校應跟隨公務員制

度設定六十歲為退体年齡。此外，根據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

員會 於 一九 九 九 年進 行 的附 帶 福 利調 查 ，在 接 受 調查 的 本港 公 司 當

中，有 83 %表示轄下僱員的正常退休年齡是 6 0 歲或以下。因此，資

助學 校 校長 和 教 師的 退休年 齡 ， 與私 人 機構 的 正 常退 休 年齡 是 一 致

的。

7 . 六十歲退休這項政策，已載列於《資助則例》超過 2 5 年，並

普遍為資助學校校長和教師所接受。在特殊情況下，加上有關的校長

或教師能提供健康證明，教育署署長可行使酌情權，按年批准有關校

長或教師延任，最長可延任五年。訂立五年的期限是為了提供一個緩

衝期，以便在遇有未能預料的情況時可讓有關校長或教師留任，以確

保可物色到合資格的繼任人。署長在審批延任申請時，會考慮校董會

的建議、有關校長或教師的才能和工作表現，以及校董會支持該項延

任申請的理由，包括招聘方面的困難、因未能預料的情況以致空缺無

法在指定時限內填補，以及安排接任人出現問題等等。署長會根據每

宗申請的個別情況加以考慮。

建議

8 . 政府就法院在一九九九年六月作出的裁決，建議修訂《教育條

例》，以納入現載於《資助則例》的現行退休政策 (包括在例外情況

下延任的既定安排 )。概括來說，修訂的範圍包括 -

( a )  年滿 60 歲或以上的人不得被聘用為資助學校的教師或

校長；

( b )  儘管 ( a )項有所規定，資助學校的現職教師或校長如獲教

育署署長批准，可在年屆 60 歲後，繼續留任為期不超

過一個學年。署長可按年批准延任，最長為期連續五個

學年；以及

( c )  現職教師或校長如對署長就延任安排 [見上文 (b )項 ]作出

的決定感到受屈，可向根據《教育條例》第 5 9 條成立

的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9 . 擬 議的 修訂 需 就“ 資助 學校 ” 及各 《資 助則 例 》於 《教 育 條

例》 中 作出 定 義 。其 中 部分 的 定 義已 於 條例 的 附 屬法 例 中訂 明 。 因

此，我們籍今次的修訂把以上所需的定義一併訂明於主體法例。

條例草案

1 0 . 本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草案第 2 條就“資助學校”、“小學資助則例”、“中

學 資 助 則 例 ” 、 “ 特 殊 學 校 資 助 則 例 ” 、 “ 實 用 中

學”、“技能訓練學校”及“特殊學校”增補定義；

( b )  任何人如不是現職資助學校教師或校長，及在條例草案

生效後才開始受僱，並且在開始受僱時已年屆六十歲或

以上，則草案第 7 條 [新訂的第 58 A (1 )條 ]禁止資助學校

聘用該人為教師或校長；

( c )  草案第 7 條 [新訂的第 58 A (2 )及 58B 條 ]禁止資助學校在

條例草案生效後的任何學年或在該等學年的任何一段時

間內，聘用在該等學年開始前已年屆六十歲或以上的人

士為該校的教師或校長；倘校董會提出申請，署長可准

許資助學校繼續聘用現職教師或校長，任期以不超過一

年為限。署長可批准有關延任的最長期限為連續五個學

年。

( d )  草案第 8 條訂明，對於署長根據新訂的第 5 8 B 條作出的

任何決定，均可根據條例第 V 部的規定，提出上訴。

1 1 . 今次《教育條例》被修改的有關條文載於附件 C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 2 . 我們已在十一月五日徵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

會支 持 有關 建 議 。部 分 委員 會 成 員強 調 政府 必 須 制定 適 當的 上 訴 機

制。我們解釋，條例草案會訂明，任何上訴都會由根據《教育條例》

第 59 條成立的上訴委員會進行聆訊。上訴委員會屬獨立組織，成員

來自各行各業，包括教育界和其他專業的人士。事務委員會接納這項

解釋。



與與與與《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基本法》的關係

1 3 . 律政司認為修訂條例草案與《基本法》中有關人權事項以外的

條文並無牴觸。

條例草案的約束力條例草案的約束力條例草案的約束力條例草案的約束力

1 4 . 有關修訂不會影響《教育條例》現時具有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5 . 條例草案對政府的財政或人手並無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 6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審議

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1 7 . 我們會發放新聞稿，並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 8 . 就有關這參考資料摘要的問題可向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梁

松泰先生查詢 (電話號碼 28 10 39 50 )。

教育統籌局

檔案編號 : EM BCR 2 /20 41 /9 9  I I I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1999 年教育（修訂）條例草案：附件 
 

 

 

附件 A - 1999 年教育（修訂）條例草案 

 

附件 B - 高等法院就劉志輝與黃志健對律政司與教育署署（Lau Chi Fai and 
Wong Chi Kin v. Secretary for Justice and Director of Education）於一
九九九年六月二十五日的判決摘要(HCMP No. 1998) 

 

附件 C - 《教育條例》被修改的有關條文 

 

 



附件 B

高等法院判決摘要

《教育條例》第 5 5 條為校長的任期提供保障，第 5 6 條則訂明

教育 署 署長 可 基 於哪 些 理由 撤 回 校長 的 任命 。 另 一方 面 ，《 資 助 則

例》第 57 條規定校長須於 60 歲退休。法院在判決時指出，《資助則

例》第 57 條與《教育條例》第 55 條有所牴觸。法院裁定，《資助則

例》第 57 條可視作學校校董會為取得有關則例所訂明的資助而向教

育署署長作出的一項承諾；但根據契約雙方的相互關係原則 1，該項承

諾對校長並沒有約束力 (最少就退休年齡而言，校長可不受約束 )。因

此，教育署署長不可引用《教育條例》第 5 6 條所列的任何理由，執

行《資助則例》第 57 條。高等法院根據契約雙方的相互關係原則作

出判決，裁定以《資助則例》第 57 條適用於校長的範圍來看，該條

文對校長並不具約束力。

                                                

1 契 約 雙 方 的 相 互 關 係 原 則 ， 是 指 訂 立 契 約 的 甲 方 (即 學 校 校 董 會 )對 乙 方 (即 校

長 )負 有 責 任 (即 校 長 任 期 可 獲 保 障 的 條 文 )， 即使 甲 方 曾 向 丙 方 (即 教 育署署 長 )

承 諾 會 作 出 違 反 其 責 任 的 作 為 (即 在 校 長 年 滿 6 0 歲 時要 求 他 退 休 )， 甲 方也 不

得 因 而 不 履 行 其 責 任 。 不 過 ， 假 如 在 校 董 會 與 教 育 署 署 長 所 訂 的 協 議 中 ， 校

長 本 身 也 是 訂 約 的 其 中 一 方 ， 情 況 便 截 然 不 同 。



 



 



 



 

 



 



 

 



 

 



 

 



 

 



 

 



 

 



 



 



 



 



 



 



 



 



 



 



 



 



 



 



 



 



 



 

 




